
新正薪醫院就醫相關資料申請須知 

文件類別 申請須備資料 費用 所需時間 

診斷書 

1.住院者請於出院前向病房護理站提出申請。 

2.出院後申請者，請掛號原主治醫師門診開立。 

3.門診病友請掛號原就診科門診開立。 

1. 一般診斷書:100元/份 

2. 英文診斷書:300元/份 

3. 農勞保傷病(失能 )診

斷書:500/份 

1. 住院期間申請，出院

時領取 

2. 出院後及門診病友申

請於看診後由醫師開

立於批價時領取 

產程紀錄 1.本人申請:備妥雙證件填寫申請書 

2.非本人申請: 

A.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 

B. 受委託人身分證件正本 

C. 委託人授權之委託書 

3.未成年人申請 

A. 法定代理人身分證件正本 

B. 法定代理人與未成年病人之關係證明文

件（戶口名簿或病人身分證正本)。 

C. 非法定代理人申請仍須備妥申請人身分

證本籍委託書才能申請 

100 元/份 

3 個工作日 

檢驗檢查報告(超

音波、檢驗、X 光

報告、病理報告) 

1 個工作日 

病歷複印 

每次申請需繳交行政費用

200 元(病歷含影印 20 張

內)；21 張起每張 5 元 

完成日由本院通知領取 

中文出生證明 

 

1. 夫妻雙方身分證正本 

2. 戶口名簿正本 

3. 除本人及父母親外之協助申請人，仍須備

妥申請人身分證及委託書才能申請 

4. 105 年 6 月 30 日前正薪醫院出生者，建議

可直接於戶政事務所申請。 

※如接生醫師已離職將由本院院長開立 

100 元/份 1 個工作日 

英文出生證明 

 

1. 至本院填寫申請書及英文資料 

2. 夫妻雙方身分證正本及戶口名簿正本 

3. 夫妻雙方及申請者護照(須核對英文姓名是

否與護照相同) 

4. 除本人及父母親外協助申請人，仍須備妥

申請人委託書才能申請 

105年 6月 30日前正薪醫院出生者建議持本身

留存之中文版正本或直接於戶政事務所申請中

文正本後再行翻譯後公證即可。 

※如接生醫師已離職將由本院院長開立 

※申請英文出生證明需另填英文資料，以自行

填寫資料為主，若資料填寫有誤，英文出生證

明修改需重新付費申請。 

300 元/份 5 個工作日 

 


